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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4條規定，「原住民族行使自決權時，於其內政、當地事務，及自治運作之財政，
享有自主或自治權」；第20條則規定，「原住民族有權維持與發展其政治、經濟與社會體系或制度，有權確保享有
自己的維生與發展方式，並自由從事傳統及其他形式的經濟活動。原住民族遭受剝奪其維生及發展方式時，有權獲得
公正公平的糾正。」同樣的，《基本法》既以「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基本法》第1
條）為目的，依民族自治精神調整國家法律制度，就是讓原住民族維生與發展方式獲得肯定、讓原住民族獲得自主性
的必要途徑之一。

國家之所以尚未能依法於3年內以《基本法》原則修正、制定或廢止相關法令，主要原因似乎是無法界定中央政府與
各原住民族的權限，以及無法信任各原住民族的規範體系－－特別是在涉及土地與自然資源的議題上。原住民族自治
作為國家（主要為中央政府）與民族（不是鄉鎮長或代表）建立互信、尋求「共榮共存」（《基本法》第1條）的動
態過程，《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自無庸迴避歷史上國家對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然資源剝奪的事實，並可以此為前提，
設計讓民族生態規範、管理模式、管理機制得以現身的程序。

這樣的程序存在，也有機會讓相關國家法律逐步調整成更具族群正義、更具規範有效性。畢竟，《憲法》原住民族條
款、《基本法》、《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都是「關注原住民族過去由於殖民統治及其土地、領域與資源被剝
奪等原因，而遭受歷史不正義，使得他們無法依照其自身需求及利益行使其權利」（《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前
言第6段）而出現的。

二、自治的程序、定位與權限

1.各原住民族自治與否，取決於「各民族」意願，而不是目前座落於各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上的「鄉鎮市區」及「設籍
原住民」的意願。《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第9條第1、2項，要求自治區籌備必須與預定自治區域內之鄉鎮市區公所
聯合發起，且應經過該鄉鎮市民代表會與直轄市議會同意，由設籍原住民聯署發起，使其民族意願與主體模糊不明，
顯然背離民族自治精神。

2.為確認民族自治意願所進行的個人連署（倘各民族亦認為適當的話），《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第12條第2、3項
定有設籍與年齡限制。但依據《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35條，「原住民族有權決定個別成員對其社群應負的
責任」，因此，具備何種條件的民族成員有權參與自治籌備的意願表達，也應該由各該民族自行決定。原住民族在定
義上既然與傳統領域土地密切關連，各民族如何看待個別成員與其領域自治的連帶或全部或一部失權，並不適合單純
以國家的戶籍制度論斷。

《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未顧及設籍與不設籍「民族成員」、設籍之非民族成員對各該民族的意義，以致於對自治區
成立後的「自治區民」定義與其權利義務規定，同樣出現若干疑義。例如《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第20條規定，「
原住民設籍在自治區域內者，為自治區民」，然而，設籍於鄒族自治區內但不被認定為鄒族成員的魯凱族人，與設籍
於鄒族自治區內且不被認定為鄒族成員的非原住民，有何不同？

倘依同法草案第21條第1項，自治區民有接受民族教育之權，則該魯凱族人有接受「何種」民族教育之權？另外，若
鄒族自治政府制定自治法規，僅允許鄒族成員經由特定訓練過程與期間，於符合特定要求與負擔相當責任下，得進入
其部落所屬獵場範圍狩獵，則此自治法規，對於未設籍的鄒族成員能否適用、對於前開設籍的「自治區民」魯凱族人
是否適用而受限、對於前開設籍的非自治區民／非原住民是否適用而受限？由於民族自治乃對於「內政、當地事務」
的自治（《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4條），因此《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中民族自治政府的管理對象，至少應
從身分與區域分別進行界定，亦即可能包括「民族成員」與自治行政區域內所有居民。

3.《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第3條第1款，將自治區定義為，「政府為辦理原住民族地區內之原住民族自治事項，所設
置具公法人地位之民族自治團體」，草案第11條第3項，則規定由「主管機關」擬定自治區實施進程計畫。此類條款
有違背《憲法》與《基本法》民族自治精神的疑義。民族自治、自治區是各該民族自我決定的結果，不是國家任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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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家設置，更不適合由國家設定進程。即使民族同意「國內自治」模式，由國家承認並支持民族自治的推動，草案
的定義方式仍有主客易位問題，對目前各民族無法有效參與決策的情況並無助益。

再者，自治區管轄的土地範圍或行政區域即為「原住民族自治區域」（《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第3條第2款），而
自治區域的決定，自應由各民族以自決原則並「參酌區域、歷史、文化、民族關係及地理鄰接等因素」擬訂（草案第
12條第4項）。但草案第3條第1款、第9條、第13條等卻預設地將自治區設立、自治區域勘定限定於現有55個原住民
鄉鎮範圍內。

在行政院尚未依《基本法》第2條第3款要求，將「原住民傳統居住，具有原住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的區域核
定為「各原住民族地區」時（阿美族地區、達悟族地區、太魯閣族地區），直接以現有55個原住民鄉鎮及其內部行
政區劃限制各民族自治區、自治區域範圍，即有違《憲法》、《基本法》的民族自治精神。

4.《基本法》在第4條名詞定義上界定的「部落」，係指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
結合而成之團體，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按此定義，各民族內符合「一定區域內，依其傳統規範共同生活
結合而成之團體」者，可能包括目前族人所認知的部落、家族、氏族、世系群、群、大社、小社或其他。《基本法》
本條的定義，較可能是為了界定各原住民族內部具有自主性的次級區域或身分單位，而不是將這些次級單位框限在目
前通稱的「部落」中。

如果《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選擇以「部落」為各民族次級區域單位的統一名稱，則各民族應保有其「部落」組織、
權限、任務的差異可能性，因為各民族自治區內次級區域單位的地位，也屬於重要的民族自治事項。換言之，《原住
民族自治法》草案第6條規定由主管機關訂定部落組織、職權、任務，並不恰當。而草案第7條所指「自治區政府委
託部落」的事項，依各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自治條例，很可能分別屬於部落自治事項、自治區政府委辦事項或者自治
區政府委任事項，草案條文只需概括規定得委辦或委任即可（「委託」一詞乃用於無隸屬關係的機關間，於此不適當
）。

另須注意的是，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於核定「部落」時，應尊重各民族的傳統習慣規範，而不得單純以國家行政齊
一化傾向（例如人口數、土地面積）為考慮。例如達悟族自治政府之下，就可能有遷移歷史、神話傳說、文化、領域
範圍皆相對自主的椰油、漁人、野銀、紅頭、東清、朗島6個部落（自治重建順序上當然也可能倒過來，先部落後民
族），而非4個村。

5.《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第3條第3款將民族自治事項定義為，「自治區依本法規定，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
定應由自治區辦理之事務…」，為求精確，可修正為「自治區依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2項前段、原住民族基本法
及本法規定…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由自治區辦理之事務…」。《基本法》第5條第2項已明文自治權限準用《地方制度
法》關於縣市之規定，且整部《基本法》皆涉及民族自治或決策參與事項，並要求國家法律依此進行修正。

對照之下，《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第23條所條列民族自治事項，其涵蓋顯然過窄，連一般縣市擁有之自治事項－
如整體計畫與營建、建築住宅管理、經濟服務、水利事項、衛生環保、交通觀光、公共安全等，皆被排除在民族自治
事項之外。

而於民族自治權限至為關鍵的土地與資源權利，草案不僅未依《基本法》精神確立各民族決定其發展利用的積極權利
，反而倒退為要求各民族與成員必須依循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法、礦業法、土石採取法、水利法、溫泉法、文化資
產保存法、國家公園法等內容（《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第21條第2項、第23條立法說明），此已直接牴觸《基本法
》第34條要求國家修正現有法令的規定。

甚至《基本法》對國家於原住民族土地與資源之開發利用、生態保育、學術研究、法令限制、資源治理、存放有害物
質等行為，規定須有該原住民族同意方得為之，而《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卻棄守防線，另設「國家重要利益」排除
原住民族同意權（草案第24條第3項）。草案這類內容有必要進行大幅修正，避免以自治為名，將《憲法》、《基本
法》強調的民族自治權限再次讓渡。
（下周續，爭取真實自治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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